
C6752020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36,40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盛股份 股票代码 0024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波 余菲

办公地址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电话 0571-64837208 0571-64836953
电子信箱 liwb@kasun.cn yuf@kasu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
家电制冷配件业务：一是冰箱、冷柜等家电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二是空调

用热交换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三是冰箱、冷柜等制冷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新能源汽车业务：纯电动客车、物流车、氢燃料电池客车等新能源商用车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电机、电控、电空调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主要业务模式及行业地位
1）家电制冷配件
公司采购冷轧钢卷、铝杆、铝锭、电解铜等基础材料，通过高频焊接、挤压成型、熔炼

挤压拉拔，分别生产成制冷钢管、合金铝管和精密铜管（以下统称“管材”），一部分管材
由公司的分子公司作为制冷配件的原材料内部使用， 另一部分管材直接销售给相关客
户。公司通过在冰箱、冷柜等家电主机厂周边设立分子公司，对管材进行再加工，制成冰
箱冷柜的制冷管路配件，直接销售给当地配套客户。

公司是目前全球技术领先、规模较大、产品品种较齐全的制冷管路系统制造
企业和服务提供商。 公司制冷钢管年产能可达 10 万吨，蒸发器、冷凝器部件生产
能力 5,000 万件（套）。

公司通过采购平行流铝管、翅片等原材料，生产加工成微通道热交换器产品，
再销售给空调企业及其他用户。 公司热交换器产品在商用、家用空调的微通道换
热器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具有多项技术创新，具备一定的产品优势。

2）新能源汽车
公司旗下中植一客是一家集客车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制造业

企业， 主要产品涵盖 5.99 米至 12 米全系车型， 以及 18 米 BRT 铰接车的车辆型
谱，主要用于公路客运、公交客运等领域。 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生产经营以
订单为主线，实施客户化定制。 公司旗下汽车零部件公司生产的产品可为中植一
客提供内部配套，也可独立向其他整车厂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07,637,162.45 2,918,320,039.52 -31.21% 4,945,192,53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2,337,848.28 -1,226,856,699.21 55.79% 226,115,74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5,087,138.92 -1,341,274,119.77 60.11% 182,026,59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2,653,365.89 -411,427,358.60 149.26% -

2,224,020,586.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8 -1.08 55.56% 0.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8 -1.08 55.56%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93% -70.41% 8.48% 8.2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497,573,620.21 4,958,745,253.02 -29.47% 12,476,181,003.3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1,867,357.45 1,145,578,333.19 -46.59% 2,826,439,205.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7,122,521.61 567,022,730.73 467,250,029.08 496,241,88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598,197.32 -42,796,262.36 -59,959,136.94 -385,984,25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09,653.42 -46,813,910.70 -58,562,378.17 -375,601,19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1,886,959.06 10,174,164.53 -4,014,423.24 74,606,665.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5,38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51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拓洋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5% 179,000,000 179,000,000 质押 135,000,000

陈汉康 境内自然人 15.58% 177,055,632 冻结 177,055,632
常州星河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8% 135,000,000 135,000,000 质押 22,112,800

浙江润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8% 95,187,624 95,187,624 冻结 95,187,624

夏为民 境内自然人 0.37% 4,204,700 4,204,700
韩燕煦 境内自然人 0.34% 3,825,700 3,825,700
王月琴 境内自然人 0.29% 3,297,588 3,297,588
丁朵玲 境内自然人 0.27% 3,033,103 3,033,103
傅国庆 境内自然人 0.25% 2,851,400 2,851,400
周春琴 境内自然人 0.24% 2,699,000 2,69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同受公司
实际控制人解直锟先生控制；（2）公司股东陈汉康先生担任浙江润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同时持有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70%股权 ，其配偶周珍女士持有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股
权；（3）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如有 ）

（1）公司自然人股东夏为民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30,000 股，通
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74,700 股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204,700 股 。 （2）公司自然人股东高
友本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30,000 股 ，其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2,63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我国白色家电行业虽然面临外贸环境复杂、价格竞争激烈、渠道调

整等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仍保持着稳中提质的发展势头，产品结构升级动力
强劲；2019 年， 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转折之年， 受补贴退坡等多重因素影
响，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自 2009 年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市
场逐步触底企稳，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进入调整期。

面对挑战，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转变思路、积极应对、共克时艰，防范了各
类风险，保障了经营的稳定；公司对资产、组织、人事、业务等多方面进行了优化调
整，提高了经营的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白色家电配件业务经营平稳，但新能源汽
车业务受资金和产业政策等多因素的影响，业绩未达预期。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200,763.72 万元， 同比下降 31.2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
233.78 万元，同比亏损减少 55.79%。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49,757.36 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 29.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1,186.74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46.59%。

（2）报告期内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坚持创新驱动，升级产品技术
家电配件业务： 公司微径钢管高效节能创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被浙江省科技厅

评定为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抗老化耐腐蚀锌铝镁合金管被鉴定为浙江省级
工业新产品，复合镀膜毛细管和双螺旋蒸发器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 2019 年省级
新产品试制计划。 公司研发中心完成了护理机换热系统、包覆全铝连接管、镀膜毛
细管、KST-P 管、 车载冰箱冷凝器等新产品的开发， 并积极与客户开展了交流互
动。

新能源汽车业务：公司汽车研究院全年共研制十款新车型，包括氢燃料、纯电
动、柴油三种燃料类型，覆盖公交、公路产品，目前已形成五大产品平台，共有 17
个平台化系列产品。 成都公交 6.9 米纯电动城市客车和 10.5 米纯电动城市客车样
车已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新研发 18 米纯电动铰接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公司继
续升级氢燃料电池客车技术、轮边驱动技术、智能安全防控系统和车载智能净化
消毒系统，为产品升级和市场开拓奠定了基础。

2）继续市场攻坚，明确发展方向
家电配件业务：公司主动压缩了铜管、铝板的销售，增加了热泵产品、冷柜内

胆总成、翅片蒸发器等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销；公司加强了与重点客户海尔、海信、
澳柯玛等的合作，成为海尔中德工业园区超级工厂唯一驻厂模块化供方，实现了
销售的增长和份额的提升；公司着力开拓海外市场，西门子、三星、LG、松下、夏普
等重点品牌客户订单稳定，并开发了土耳其 Vestel 等一些优质客户；作为公司开拓
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和试验田的泰国康盛，于 2019 年正式投产，并实现了盈利。

新能源汽车业务：2019 年，公司对旗下中植一客进行了全面改革和转型升级，
明确了其“立足成都、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方向，确定了以发展“氢燃料汽
车”为核心的战略定位。 中植一客继续推进试验检测中心和制造基地建设，并重点
开拓了成都公交市场，成都公交样车已交付投入试运行，并向龙泉公交交付使用
氢燃料电池客车 20 辆。

3）优化管理架构，实现效率提升
家电配件业务：根据公司统一部署，撤销了事业部设置，分子公司按产品类型

划分为原材料和器件两大类；通过注销、吸收合并等方式整合分子公司，加强管理
力度，优化业务条线。

新能源汽车业务：通过缩减、合并、增设等方式，将公司整个新能源汽车业务
的管理中心定位于成都；通过调整公司部门架构及人员岗位，补充骨干人才，进一
步提升工作效率；将四家汽车零部件子公司进行剥离，专注于商用车整车核心业
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制冷管路 428,443,910.45 316,189,215.61 26.20% -34.77% -42.94% 10.56%

制冷配件 1,387,466,064.23 1,296,885,764.91 6.53% -5.20% -5.09% -1.6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 资金面紧张和市场开拓不达预期等因素影响， 公司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31.21%，其中：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下降 53.41%，白色
家电配件业务收入下降 14.36%；因 2018 年对新能源补贴计提大额坏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 55.79%。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列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拆分为 “应
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 ”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 “应收
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上年
年 末 余 额 91,231,502.12 元 ， “应 收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836,403,768.43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拆分为
“应付票据 ” 和 “应付账款 ”，“应付票
据 ” 上年年末余额 213,182,420.00 元 ，
“ 应 付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1,066,486,082.13 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 “应收票据 ”
和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31,236,297.59 元，“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232,957,902.01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 “应付
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
余额 162,049,660.00 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
末余额 588,177,931.61 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
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
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
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非交 易 性 的 可 供 出 售 权
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减少 30,336,510.37
元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 增 加
38,363,388.37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 加
2,006,719.50 元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减 少
27,889,984.22 元 ；

未分配利润：增加 33,910,142.72 元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 减 少
30,286,510.37 元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增加 30,286,510.37 元；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 增 加
2,006,719.50 元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减 少
27,889,984.22 元；

未分配利润 ：增加 33,910,142.72
元 。

将部 分 “应 收 款 项 ”重 分
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债 务 工
具）”

应收票据 ：减少 50,435,831.83 元。
应收 款项 融资 ： 增 加 50,435,831.83

元。

应收票据 ：减少 10,436,701.15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10,436,701.15 元。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
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2019 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注销完成之

日起浙江康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浙江康盛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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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亚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达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元） 355,549,735.40 477,122,521.61 -2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9,748,469.97 -53,598,197.32 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 -30,821,604.22 -54,109,653.42 4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0,201,875.24 121,886,959.06 -58.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26 -0.047 44.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6 -0.047 4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4.79%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 3,509,280,912.89 3,497,573,620.2
1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582,866,757.14 611,867,357.45 -4.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70,908.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008,017.9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37.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7,914.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4,833.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10.65
合计 1,073,134.2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元） 原因

增值税返还 1,007,024.15
其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可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持续享受 ，故将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37,326.82 其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 ，且不具特殊和偶
发性 ，故将其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5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5% 179,000,000 质押 135,000,000
陈汉康 境内自然人 15.58% 177,055,632 冻结 177,055,632
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8% 135,000,000 质押 22,112,800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9% 69,187,624 冻结 69,187,624

北京中商荣盛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26,000,000
夏为民 境内自然人 0.37% 4,244,700
丁朵玲 境内自然人 0.27% 3,033,103
傅国庆 境内自然人 0.26% 2,964,400
王月琴 境内自然人 0.25% 2,860,100
周春琴 境内自然人 0.24% 2,699,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 179,000,000人民币普通股 179,000,000
陈汉康 177,055,632人民币普通股 177,055,632
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0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0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9,187,624人民币普通股 69,187,624
北京中商荣盛贸易有限公司 26,000,000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0
夏为民 4,244,700人民币普通股 4,244,700
丁朵玲 3,033,103人民币普通股 3,033,103
傅国庆 2,964,400人民币普通股 2,964,400
王月琴 2,860,100人民币普通股 2,860,100
周春琴 2,699,000人民币普通股 2,69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同属实际控
制人解直锟先生控制。 （2）陈汉康先生担任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 ，其配偶周
珍女士持有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股权 。 （3）除上述情况外，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 （如有 ）

公司自然人股东夏为民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0,000 股，通过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74,700 股 ，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244,700 股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期末 上期 （期初 ）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7,998,405.73 88,010,064.17 79.52% 主要系本期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810,000.00 -1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应收票据 6,074,250.01 -100%
主要系本期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
致

其它应收款 1,041,0836.02 32,091,169.95 -67.56%
主要系招标保证金和个人借款收回所
致

在建工程 128,192,493.05 84,332,429.47 52.01% 主要系本期设备投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2,346,150.00 14,832,270.00 252.92% 主要系本期开具银行承兑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4,000,000.00 86,832,461.99 -60.84% 主要系本期债券到期归还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095,755.15 -100%
主要系已背书到期应收商业票据兑付
所致

递延收益 34,999,999.99 15,500,000.00 125.81% 主要系本期收到项目补助所致

研发费用 4,887,426.75 8,170,697.73 -40.18%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6,514,789.81 30,635,359.21 -46.09%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995,516.24 3,600,654.99 -44.58%
主要系福利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343,627.66 160,141.66 114.58%
主要系参股公司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营利增强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89,853.98 698,994.09 70.2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76,012.06 2,009,757.88 -51.44% 主要系本期质量索赔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9,620.10 1,813,992.48 -74.66% 主要系本期所得税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748,469.97 -53,598,197.32 44.50% 主要系本期成本费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201,875.24 121,886,959.06 -58.8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 ，经营收入减少所
致系本期受疫情影响，货款回笼减缓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372,397.78 -5,765,669.81 401.31%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年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2,988.14 -

155,195,061.13 99.55% 主要系本期拆借资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
索引

公司以人民币 179,000,001.00 元的价格将下属子公司成都
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新动力电机 （荆州 ）
有限公司 100%股权、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100%股权
和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出售给中植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该事项经 2019 年 12 月 1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9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除浙江云迪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外 ， 三家
出售子公司因股权质押融资未解除 ，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
记尚未完成。

2019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出售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8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4,500 至 -3,0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9,639.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疫情影响，下游白色家电客户预计减产，公司家电配件
收入相应减少 ；新能源商用车订单取得预计延期，相关收
入下降，在成本费用相对固定的前提下，预计亏损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企业经营情况

2020 年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企业连续亏损情况 ，是否考虑跨行业
经营

2020 年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企业业绩情况

2020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年报披露时间 ；投资的石墨烯企业情
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盛科工贸”）在山东青岛平度市投资设立青岛海康制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康制冷”）。 近期，海康制冷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了相
关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为了完善公司家电配件板块业务布局，更好地服务客户，公司在山东青岛平度

市投资设立孙公司青岛海康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海康制冷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完成了海康制冷的工商注册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1、名 称：青岛海康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MA3RUGAX8G
3、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 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村镇西南街希望路 5 号
5、法定代表人：张继宗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制冷设备及配件研发、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其他无
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康盛科工贸持有海康制冷 100%股权
三、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家电板块业务发展需要，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服务配套客

户，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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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在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00-11:30。
二、接待地点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公司展厅会议室（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 号）。
三、预约方式
参与投资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和 2020 年 5 月 21 日（09:00-11:30；13:

00-16:00），与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并同时提供问题提纲，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余菲
联系电话：0571-64836953

传真：0571-64836953
电子邮箱：yuf@kasun.cn
四、公司参与人员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五、注意事项
1、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

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
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相关保密《承诺书》。
3、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向证券事务

部提出所关心的问题，公司针对相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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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
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
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郭建君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

总监王达学先生、董事会秘书李文波先生、独立董事俞波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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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0 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因业务发展需要，2020 年度公
司拟开展金属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鉴于公司从事冰箱、冷柜、空调用制冷管路及其延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解
铜和铝是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的巨大波动，将会给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较大影响。 为控制经营风险，降低不利影响，锁定订单利润，公司拟于 2020 年度
开展电解铜和铝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度预计开展电解铜、铝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情况
套期保值期货品种 电解铜、铝

预计最高持仓量 电解铜 1,000 吨 ，铝 2,500 吨

预计占用保证金 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公司主要在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期货交易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 期货领导小组将根据市场情况分批投入保证金，预计不
会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二、套期保值的目的
公司从事商品期货交易，目的是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生产

经营中使用的原材料价格涨价风险，减少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
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

三、期货品种
公司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电解铜和铝期货品

种，不进行以逐利为目的的任何投机交易。
四、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原材料需求测算，并秉承谨慎原则，2020 年度预计所

需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业务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

五、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套期

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订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
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依据公司经营状况以及与客户锁定的材料价格和数量情况，
使用自有资金适时购入相应的期货合约，在现货采购合同生效时，做相应数量的期
货平仓。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使公司
专注于生产经营， 并在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 仍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利润水
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资金风险：期货交易按照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中规
定权限下达操作指令，由于其复杂的交易过程存在一定操作风险，在期货价格波动
巨大时，公司可能存在未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的风险。

2、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
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4、客户违约风险：电解铜和铝价格出现不利的大幅波动时，客户可能违反材料

采购合同的相关约定，取消产品订单，造成公司损失。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电解铜和铝期货品

种，严禁进行以逐利为目的的任何投机交易。进行套期保值的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
与客户锁定价格的材料数量，持仓时间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期货
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公
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 如须追加保证金， 则须上报公司董事
会，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审批后， 方可进行操
作。

3、公司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对公司套期保值业务
的额度、品种、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
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出明确规定。 公司根据该制度，设立了
风险控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
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
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
序。

4、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
障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5、公司在针对客户锁价进行期货套期保值操作时，对客户的材料锁定数量和
履约能力进行评估。小批量、低违约风险的，实行一次购入套保合约；而对批量较大
的客户将全面评估其履约付款能力， 按一定的风险系数比例由公司期货操作小组
分批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另外，如果客户在电解铜和铝价
格出现不利变化时违约，公司还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七、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 套期会计》对金融衍生品的公允价值予以确定。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规

避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 提高公司抵御因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
营造成影响的能力，实现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九、备查文件
1、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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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